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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張翠杏

電話：7531435

電子信箱：iamcth25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溪州鄉大莊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0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7035102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彰化

縣政府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對照表」、「彰化縣政府

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」各1份(共3件電子檔)(0351025A00_ATTCH1.pdf

、0351025A00_ATTCH4.pdf、0351025A00_ATTCH6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」，並自即

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修正為配合勞動部(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)100年10月5

日勞動三字第1000132616號函及彰化縣政府107年9月11日

府勞動字1070318464號函，爰修正「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

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」。查性別工作平等法並未就受僱

者遭遇性騷擾時之申訴期限予以明定；另為建立工作場所

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處理之機制，並規範對於預

防性騷擾之發生以及性騷擾案件之申訴與懲處之處理程序

等具體作法，勞動部訂定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

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」，亦未就受僱者之申訴期限加以限

制，避免影響申訴人申訴救濟權利。茲配合性別工作平等

法之規定，爰擬具「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

理要點第四點」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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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原「性騷擾事件申訴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

。」修正為「性騷擾事件申訴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，依

案件之性質，分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、性騷擾防治法規

定之期限內為之。」

(二)原「申訴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，必要時並得以口頭、

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。但應於十四日內以

書面補正」修正為「申訴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，必要

時並得以口頭、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。但

應以書面補正」。

二、檢附「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第四點

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

處理要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」、「彰化縣政府性騷擾防治

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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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
